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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下的财政征程
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10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以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财政始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财政》

特别开设“党旗下的财政征程”栏目，刊登专家学者和老一辈财政人回顾百年来财政改革和财政发展的相关文章，以供大家

从党旗引领下财政改革发展的历程中汲取力量，努力实现财政高质量发展，助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

建立公平、民主的税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建党初期税收主张（1921 年—1927 年）

中央财经大学｜张皓宇 马金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10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

壮大过程中，财税改革发展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奋斗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建立和发展与财税制度建设息息相关。

党在建立初期，就制定和不断改进党的

财税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项税收制度逐步建立

和发展，财税工作深入开展，为党的发

展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解放战争

的胜利提供了财力保障，也为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财税建设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历

史经验。

建党前后中国税收状况

北洋政府对田赋制度进行了一定

的整理，一是归并税目 ；二是取消遇闰

加征与减轻偏重赋额 ；三是改变田赋收

入的归属。

关税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北洋政府沿袭清末

税制，关税的征收有海关、常关之分。

海关对商品进出口征收的关税有进口关

税、出口关税、转口税、子口税和船钞。

北洋政府的常关税与清末相似，有内常

关税、里内常关税和里外常关税三种。

民国初期，常关税的征收权分属地方政

府、海关所有，征收制度颇为混乱，税

率高低不等。

民国初年，盐务管理和盐税征收

制度基本沿袭清时旧制，仍使用“引岸

制”。北洋政府时期的盐政十分混乱，一

是税率、税额混乱，各地税负轻重相差

悬殊 ；二是征收管理无力，逃税款现象

严重 ；三是地方军阀随意截留盐税收

入，原本是中央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盐

税，这段时期为中央政府提供的收入很

少。为解决上述问题，北洋政府对盐税

征收制度进行了整理。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这一时期，北

洋政府的主要税收为帝国主义列强所

控制，不仅保留了清后期全部税捐，田

赋这个正供除包括地丁、漕粮、租课、

差徭和杂税等，还要加收额外的赔款附

加，而且进一步加速开征新税，诸如印

花税、烟酒牌照税、验契税、契税加征、

车税加征、厘金加征、牲畜税加征、屠

宰税加征等等。

北洋政府时期兵荒马乱，各地军阀

拥兵自立，割据一方，内战不断，地方

军阀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

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负担沉重。军

阀们自行课征税收，任意截留税款，中

央政府税收收入无法保证，国家财源日

益枯竭。于是，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

靠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

而帝国主义列强则通过贷款牢牢地控制

了中国的财政税收大权，进而控制了中

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北洋政府的财政

税收自主权逐渐丧失，其殖民程度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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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

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割据军阀为扩

张军事实力，提高政治地位，必然要在

经济上加重剥削，在财政税收上横征暴

敛。它们不仅任意截留中央税收，在割

据区域内自定税制，自由课征，而且还

进一步繁兴苛捐杂税，滥施加征课派。

仅田赋一项，各地附加就有数十种，乃

至上百种，随想随征，有征必收。多如

牛毛的额外之征，远重于正税，人民的

负担不断加重，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

坏，财政危机也不断扩大与加深，灾难

深重的劳苦大众盼望着革命早日到来。

建党初期的财税政策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

即在“一大”纲领中提出“消灭资本家私

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

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地方执行委

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虽然“一大”纲领

中没有具体的财政税收内容，但为红色

财税制度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即建立人

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于中央的财税制度。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

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

都路辅德里 625 号召开。党的“二大”宣

言再次主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

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

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

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

穷困和痛苦”“ 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

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

所得税”“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从

中可以看出，党在初期就明确了未来人

民政权的税收实行较为公平合理的累

进税。

1923 年 6 月 12 日 至 20 日，中 国 共

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

孤院 31 号（现恤孤院路 3 号）召开。党

的“三大”党纲草案中规定 ：“列强大资

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

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

的中国工业发展受莫大的障碍。”“取消

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

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废止厘金，征

收所得税及遗产税 ；每年审定租税一

次”“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可

见，党纲草案中有关税收的内容不少。

在此次大会中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

决议案》中也指明税收的横征暴敛会导

致各地农民出现抗租抗税的暴动，点出

税收问题是农民问题重要的一部分。

1924 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

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在第

九十二期登载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

之主张》提出多项财税方面的主张 ：一

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

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 ；

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

关键。二是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

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

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

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

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

求。三是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

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

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四

是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五是增

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

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

宗税收，不但足以补偿废止旧税——厘

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

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为补助

退伍兵士失业贫民及推广教育之经费。

1925 年 1 月 11 日 至 22 日，中 国 共

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

中强调 ：“我们党对农民的宣传应当注

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

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

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

规及一切不法征收。应特别宣传取消普

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

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党在早

期，就主张公平税负，并用税收手段调

节贫富不均。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

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

开。大会在《对于土地问题议决案》中指

出 ：“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

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

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

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

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

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

决定之。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

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

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

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

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

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在建党初期党的文献中，财税政

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方面是根据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制定

的，同时也借鉴了苏联税收制度和政策

的一些做法，如废除旧政权苛捐杂税、

税收合理负担和实行累进税制等，符合

广大人民的愿望，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

拥护，并且在农民运动中进行了一些改

革旧税制和建立新税制的初步探索。而

虽然党为减轻农民的负担尽了很大努

力，但建党初期还不具备取消旧的苛捐

杂税的条件，也没有建立起人民财税制

度的条件。

【本文是中央财经大学第六届青年科

研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财税治

理 ：历程、经验与展望》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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